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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7 年 8 月 17 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第 23次例会） 
2017年 10月 2日至 11日，日内瓦 
 
 
 
任命外聘审计员 
 
遴选小组编拟的文件 
 
 
 
 
1. 本文件载有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任命工作遴选小组的报告，概述了遴选小组所进行的遴选程

序，以及遴选小组关于任命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的建议。 

2. 请产权组织大会任命联合王国主

计审计长担任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为期

六年，2018年 1月 1日开始。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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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任命工作遴选小组的报告 

背 景 

1. 现任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印度主计审计长的任期将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根据产权组织

《财务条例与细则》条例 8.2，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的任期 6 年，不得连选连任。因此，有必要启动

遴选程序，以根据 2009 年 10 月 1 日大会通过的遴选程序（文件 WO/GA/38/20），任命另一个六年期

的新外聘审计员（2018-2019年、2020-2021年和 2022-2023年三个财政期间）。 

任命遴选小组 

2. 根据上述遴选程序，任命了一个遴选小组，由产权组织成员国七个集团中每个集团的协调员组

成。总干事向担任产权组织成员国七个集团中每个集团协调员的产权组织成员国常驻代表发出了

邀请。 

3. 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任命工作遴选小组成员如下： 

希希·乌梅西女士（尼日利亚） 

帕尔维兹·叶莫莫夫先生（塔吉克斯坦） 

玛塞拉·派瓦女士（智利） 

雷亚·采察尼女士（希腊） 

苏米特·塞特先生（印度） 

列内·格里科女士（拉脱维亚） 

施岳峰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 

4. 遴选小组于 2016 年 9 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遴选小组通过了其《议事规

则》，选举希希·乌梅西女士担任主席，帕尔维兹·叶莫莫夫先生担任副主席。 

5. 根据《议事规则》，总干事任命法律顾问办公室合同和一般法律事务科科长德尼·科昂先生担

任遴选小组秘书。 

评价表和评价过程 

6. 产权组织财务司和内部监督司（监督司）的代表，与产权组织独立咨询监督委员会（咨监委）

一同编拟了一份设置适当权重的遴选标准表草案（评价表），并提交遴选小组供其审议。 

7. 遴选小组审查了用于评价建议书的评价表，并商定了下列遴选标准： 

(a) 独立性：独立于其他机构或政府部门，体现自治能力；廉正；履行职责时体现客观性；能

自行确定审计范围。 

(b) 官员及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遵守联合国外聘审计团的审计标准和规范其工作的道德操守，

遵守会计、财务报告和审计的国际标准；专业资格、技能、工作人员人数和拟议的团队规

模；为国际认可的会计或审计机构的成员，如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国际审计组织）、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等；精通英语或法语；了解 IP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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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培训与经验：有工作人员职业继续教育计划；具备在联合国组织或其他国家或国际公共部

门或非政府组织进行审计的经验；工作人员训练有素，了解现代审计趋势，具有丰富的审

计经验；具有审计 ERP 系统和使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经验。 

(d) 审计方法与策略：有全面的工作计划，确保对产权组织所有资源进行充分的审计；进行财

务审计、合规审计、经济审计、效率审计和效益审计；以及与产权组织的内部和外部监督

机构合作，最佳利用有限的审计资源。 

(e) 审计报告：提出报告和致管理当局函的结构和格式，将审计工作的结果通报给管理层和产

权组织的主管机构。 

(f) 费用：最具竞争力的费用。 

8. 2016 年 10 月 5 日，按标准采购程序开启了到截止日期所收到的全部建议书。开启建议书时小组

主席在场。 

9. 财务司和监督司的代表对候选方的建议书进行了初步评价。咨监委随后对初步评价进行了复

查。财务司、监督司和咨监委发表的看法和意见被交给遴选小组审议。 

决选名单和口头陈述 

10. 在对财务司、监督司和咨监委进行的初步评价进行审查后，遴选小组议定了下列候选方决选

名单： 

(a) 加拿大审计长；和 

(b) 联合王国主计审计长。 

11. 进入决选名单的候选方应邀向遴选小组进行了口头陈述，之后进行了问答环节。已事先向两个

候选方发放了遴选小组编拟的若干问题。口头陈述和问答环节是为了让小组成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建议

书，并提供一个寻求额外信息和澄清的机会，方便遴选过程。 

12. 口头陈述于 2017年 4月 10 日和 20日进行。 

遴选小组的建议 

13. 遴选小组于 2017 年 5 月 2 日就其应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小组对候选方的建议书进行了充分

的审查。小组评价时部分参考了从口头陈述中取得的信息。 

14. 讨论中，小组认为联合王国和加拿大两候选方均提交了详尽、认真和扎实的建议书，可以看出

双方均能适任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一职，能提供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服务。 

15. 经过讨论，小组成员达成了协商一致。根据这项协商一致，遴选小组向产权组织大会建议，

2018年 1月 1日开始的任期六年的产权组织新外聘审计员是： 

联合王国主计审计长 



WO/GA/49/4 

附件第 3页 

 

16. 产权组织外聘审计员任命工作遴选小组于 2017年 5月 16日通过了本报告： 

 

 

希希·乌梅西女士，小组主席 

（尼日利亚） 

帕尔维兹·叶莫莫夫先生，小组副主

席 

（塔吉克斯坦） 

玛塞拉·派瓦女士，小组成员 

（智利） 

雷亚·采察尼女士，小组成员 

（希腊） 

苏米特·塞特先生，小组成员 

（印度） 

列内·格里科女士，小组成员 

（拉脱维亚） 

施岳峰先生，小组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 

 

[附件和文件完] 


